
股东滥用诉权损害公司 利益之研究
——

从雪莱特公司 诉李正辉滥用 股东权利赔偿案说起

蒋大兴
＊

内容摘要 ：

在公司 法上
， 我们对股权的理解往往 习 惯于将其解释为 实体性权利 ，但股

东权利 日 益呈现出 复杂的 结构 、 越来越多 地 包含 着两 个层级
——

实体性权利

（ 狭义股 东权） 与救济性权利 （股 东诉权 ） 。 实体性权利 多直接在公司 法 中 予 以

安排 ，
而救济性权利 则 可能在公司 法 中 以相对独立的权利形 态 出现 （ 例如 ，股 东

代表诉讼权 ） ，
也可能在公司 法及其他程序法 （ 民诉法 ） 中 隐含地存在 。 前者我

们称为股 东的 明 示诉权 ，后者称为 隐含诉权 。 民诉法 中 的 隐含诉权兼具公法与

私法权利的性肩 。 公司 法理论界在讨论股 东权利 滥 用 问题时 ， 倾向 于将枝滥 用

的股 东权利局限于 实体性权利 ，例如 ， 有关法人人格否认案件 的讨论 ，
多 与 股 东

滥用 实体性权利相关 。 雪莱特公司 案表明 ，
股 东所拥有的程序性救济权也存在

滥用之可能
，
该案在如柯界定股 东 滥用 诉权方面较具典型性和示范性 ，在认定

股东是否构成滥用股 东权利 的 纠 纷中
，
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 用权利 的行为 、 主

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 ，更要重点考察其行使权利的背景、客观方式和结 果 ，

通过外化的行为推定其 目 的从而准确界定权利滥用的维度 。

关键词 ：

公 司 股 东 权利 诉权 滥用

一

、为什么要用案例讨论

禁止权利滥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
有关讨论最初也多集中于民事实体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法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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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场域 。 其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开始从民法向商法

甚至宪法领域进军 ，从民事实体法向 民事程序法演进 ，
随即扩张至整个法域 ，

成

为衡量权利正当行使的重要标准 。 然而 ， 在该原则 的进化过程中 ，对如何界定

权利滥用 ，
存在不同学说 ，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 ：

〔
１

〕其一为本旨说 ， 即权利滥

用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 （ 权利的社会性 ） ；其二为界限

说 ， 即权利滥用是权利行使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界限 ；其三为 目 的与界限混合

说 ，即权利滥用超出权利的 、社会的 、经济的 目 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界限而行

使 。
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第 ２０ 条规定 ：

“

公司股东应

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 害公

司债权人的利益 。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

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

上述规定

从宏观上确立了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 、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原

则 。
〔
３

〕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如何界定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的 问题 ，对于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缺乏讨论 。 例

如
，
依据什么标准认定股东滥用 了股东权利 ，

在股东存在权利滥用之情形并

损害了公司利益时
，
如何追究其法律责任 ？ 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 也欠缺实证

研究 。

此外 ，在公司法学界 ，对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之问题 ，多集中于讨

〔
１

〕 对此三种有影响的学说 ， 另外的
一

种概括是 ：其一 ，
恶意说 ，

即从主观角度 出发 ，认

为权利 的行使不得抱有恶意 ， 即不得以损害他人为 目 的 ；其二 ，本旨说 ， 即认为权利的本旨在

于权利 的社会性 ，
权利行使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其三 ，

界限说 ，
即认为权利的滥用归结为

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 的超越 。

［
２

〕 参见汪渊智 ：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 载《法学研究》 １ ９９５ 年第 ５ 期 。

〔
３

〕
ＳｅｅＫａｒｅｎＶａｎｄｅｋｅｒｃｋｈｏｖｅ

，
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ｐ

ｏ ｒａｔｅＶｉｅ／ ／
，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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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决权的滥用或者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滥用
，

〔
４

〕 这些讨论多涉及某种
“

实体性

股东权利
”

之滥用
，
而对于程序性股东权利之滥用

——尤其是
，
当股东滥用诉权

损害公司利益时 ，能否认定为股东权利滥用 ，或者说 ，作为
“

救济性
”

权利的诉权

是否属于
“

原生性
”

的股东权利之范畴 ？ 理论上较少探讨
，

〔
５ 〕 实务中也未仔细

厘清 ，有必要透过案例的方式进行较为精确的分析 。

二、发生了什么 ： 雪莱特公司诉李正辉滥用诉权案争嫌
６

］

（
一

）案件之简 况

被告李正辉在担任原告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雪莱

特公司 ）董事 、副总经理期间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向原告提交辞职报告
，
提出

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 ，原告人力资源部于当天收取被告的 申请。 同年 ８ 月

２７ 日
，雪莱特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并形成决

议 ，决议主要内容为 ：李正辉辞去董事职务 ， 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李

正辉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 自本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生效 。
１ ０ 月 １ ９ 日 ，原告董事长

柴国生以被告未遵守在相关文件中作出 的承诺和约定 ，无故辞去董事及副总经

理职务为由 ， 向广东省髙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返还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并赔偿原

告损失 。 该案广东省髙级人民法院尚未审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曰
， 被告认为原

告在未通知其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下 ，
召开董事会并做出 同意其辞职的议案 ， 侵

害了其作为董事的权益
，遂向法院提起撤销上述董事会决议的诉讼。 在案件审

〔
４

〕 例如 ，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甘培忠 ： 《公司 控制权的正当行使》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习 龙 生 ： 《 控制股 东 的义 务 和责 任研 究 》 ， 法 律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 年 版
；
或者 ，

Ｋａｒｅｎ

Ｖａｎｄｅｋｅｒｃｋｈｏｖｅ
，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ＶｅｉＺ

，
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

， ｐｐ． １３０－１ ３ １
，

１ ３ ８
－

１３９
，

１ ４２ －

１４３ ．

〔
５

〕 现有关于股东诉权滥用的讨论 ，多集中于
“

代表诉讼权
”

之滥用问题 ， 对于股东直

接诉权之滥用基本没有规范 。 有关代表诉讼权滥用的文献可以参见蔡元庆 ： 《股东代表讼诉

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 载《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

〔
６

〕 本案所涉及的一审判决书为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８

） 南民二初第

７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
”

；
二审判决书为

“

广东省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８ ）佛 中法民二终字第

９６０号民事判决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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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 ，被告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向法院撤回起诉 ，
法院裁定准许。 因原告系

上市公司 ，原、被告间的纠纷被多家媒体报道 。 现原告认为被告无故起诉、撤

诉 ，属于滥诉行为
，
遂诉至法院 ，

请求 ：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１００２５６ 元 （后变

更为 １３０２５６ 元） ；判令被告在《证券时报》 、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 日报》等媒体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

一审法院认为 ，
被告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 ，属 于行使法律赋予的股东

权利的行为 ，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 ，故判决

驳 回原告雪莱特公司 的诉讼请求 。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定 ，被上诉

人诉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行为 ，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行

为
，故判决撤销一审相应裁判内容 ，

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

（
二

）讼争之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 ：其一
，
被告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 的行为 。 即 ， 被

告诉请法院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行为 ，是否属于股东权利滥用行为 ？ 其二 ，若被

告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 ，应对原告承担何种责任 ？

１ ． 当事人的主张

本案原告认为 ：其一 ，依据 《公司法》第 ２２ 条规定 ， 股东请求撤销董事会的

决议应当 自决议作出之 日起 ６０ 日 内提出
，
且上述法律中规定的

“

违反
”

是
“

实际

违反
”

，并不是股东
“

认为违反
”

。 对于没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作出

的决议 ，《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

其二 ，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仅取决于李正辉是否有权提起诉讼 ，

还取决于其提起诉讼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 李正辉在行使《公司法》第 ２ ２ 条

所赋予的权利时 ，
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

“

证明
”

董事会的会议召

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 内容违反公司章

程
，
而不仅仅是

“

认为
”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或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 。 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公 司章程 ，或者决议

内容违反公司公章 ， 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 ，就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 在李

正辉作为原告起诉撤销雪莱特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案件中 ，

法院 已根据雪莱特公司 的申请责令李正辉提供了担保 ，
此担保的意义正在于

让李正辉在起诉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时对应当承担责任提供担保 ，
但李正辉

在法院两次开庭审理 、案件经媒体大众广泛关注后 ，
突然撤诉 。 显然 ，

李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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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主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其随意起诉 、撤诉的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股东

权利 。

其三 ，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雪莱特公司损失 ，应承担民事责任 。 雪莱

特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长期以来均有 良好的社会评价 。 被告

李正辉曾任该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职务 ，在任职期间 以个人身体原因为 由 向公

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请求辞去董事和副 总经理职务 ，在经过公

司董事会决议同意 、被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后 ，又出于其他个人目 的 ， 向法院提起

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 。 该案 引起了新 闻媒体的髙度关注 ， 多家媒体分别 以
“

休假时秘开董事会写
‘

休书
’”

、

“

副总被炒告董事会
”

、

“

雪莱特与原高管对簿

公堂
”

等为题作了报道 ，该类报道对原告生产经营 以及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负

面影响 。 被告为了达到个人 目的 ，滥用 《公司法 》賦予的诉权 ，在毫无事实根据

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对原告提起诉讼 ，在案件经法院两次开庭并引 起媒体广

泛关注后
，
随意撤诉 ， 该行为属于 明显的滥诉行为 ，

给原告造成 了包括股价波

动 、社会负面评价 、支付律师费用等在 内的各种损失 。

本案被告认为 ，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一
，
其诉原告股

东权纠纷一案
，是根据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所赋予的法定权利 ，依照法定程序 向法

院起诉 ，
是维护 自身权益的合法 、正当行为 。 该诉讼采取了法定方式 ，

行为和 目

的合法 、正当 。 雪莱特公司第
一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严重违反 了 《公司法》和

《
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 ：首先 ，虚构 、捏造董事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收到李正

辉提交的辞职报告谎言 。 其次 ， 召集程序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

规定 。 最后 ，
表决方式违反 《公司法 》第 １ １３ 条规定 ：

“

董事会会议
，
应有董事本

人出席 。

”

公司章程第 １４０ 条也明确规定 ：

“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举手或投票

表决 。

”

雪莱特公司第十五次会议公告中却称用通信表决方式 ，但没有公告采用

什么通信方式表决 。

其二 ，原告没有因被告的行为而产生其所称的股份波动 、社会负面评价等

经济损失 ；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称的经济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 雪

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公司股价波动 、 社会负面评价 、支付律

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 １３０２５６ 元 ，没有事实依据 。 雪莱特公司
一

直以来都

公告称诉讼案件对公司利润没有影响 ，雪莱特公司也没有提供因李正辉与雪莱

特公司 的股东权纠纷案而遭受的损失和有负面评价的证据 ，所提供的证据与其

证明 内容完全无关联 。



人 大法律评论 （
２０ １ ６ 年卷 第 １ 辑 ）

２９０论 文

其三
，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用没有法律依据 ，

雪莱特公司将

多宗案件的律师费及律师消费票据作为经济损失的唯
一依据 ， 而且 ， 当事人是

否请律师是当事人 自 己 的选择 ，并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聘请律师的费用应由

当事人自 己承担 。

其四
，
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索赔纠纷

，
雪莱特公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

歉 、消除影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
上诉请求混杂名誉权纠纷 。 李正辉的诉讼

行为没有造成雪莱特公司 的所谓名誉损失 。

２ ． 法院的裁判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 ： 《公司法》第 ２２ 条第 １ 、２ 款规定 ：

“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

会 、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无效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董事

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

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 日起六十 日 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

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 ， 向 法院诉请撤销 ，是法律赋予被告

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 。 滥用诉权是指行为人有民事程序的诉权 ，但是其追求 的

诉讼 目 的是正当诉讼 目 的以外的非法 目的 ，并造成受害人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的行为 。 原告认为被告的 目 的是打贏原告董事长柴国 生诉被告股权赠与

合同纠纷一案 。 本院认为 ，被告为了反驳柴 国生诉其未遵守承诺和约定辞职 ，

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召开程序违法 ，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 ６４ 条
“

当事人对 自 己

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

及最髙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 ２ 条
“

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

的规定 ，故被告诉原告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 ，并无不当 。 而被告撤回起

诉
，亦符合 《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 。 综上 ，原告提交的证据

不能证明被告为了非法 目的无故起诉 ，
滥用股东权利 。 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

二审法院认为 ：其一 ，关于李正辉是否滥用 了《公司法》第 ２２ 条规定之诉权

的问题 。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规定 ：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

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 出之 日起六十 日 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

雪莱特公

司认为 ， 《公司法》第 ２２ 条中规定的
“

违反
”

是
“

实际违反
”

，
并不是股东

“

认为违

反
”

，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

，
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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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对此 ，法院认为《公司法 》第 ２２ 条关于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规定是基于

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提起诉讼的股东对董事会决议
“

违反
”

相关规定的判断必将

以其个人的视角为基础 、伴随其 自 身对事件的感知和判断 ， 至于董事会决议是

否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 以撤销的判断与裁量权在人民法院 。 若以股东在提起

诉讼后能否充分证明其主张以得到法院 的支持来判断股东是否滥用了 《公司

法》第 ２２ 条赋予其的诉权 ，
对于股东而言义务过重 。 故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

滥用 《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理 由不予采信。 但本案中 ，李正辉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 。 同年 ８ 月 ２７

日
，雪莱特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形成决议 ，

同意李正辉辞去

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 。 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与李正辉的辞职请求
一

致 。 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李正辉以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作出的决议违法为

由 ， 向法院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 李正辉作为上市公司 的髙层管理人员 ，

在董事会决议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却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的撤

销之诉。 在正常情形下 ，撤销之诉产生的后果为撤销董事会同意李正辉辞去董

事和副总经理职务的决议 ，
这一后果与李正辉之前向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相

悖
， 由此完全可得出李正辉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 目 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正

当的诉讼 目 的 ，故应认定其滥用了 《公司法》第 ２２ 条的规定的相关诉权。 综上 ，

虽然本院不采信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构成滥用《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理

由 ，但对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用《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上诉主张予以支

持Ｄ

其二
，
关于李正辉滥用 《公司法》赋予的诉权之责任确定 的问题。 雪莱特

公司称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经济损失 １ ３０２５６ 元 ，其 中律师费 ８００００

元 、差旅费 １ ７０２６ 元 、其他损失 ３３ ０５０ 元 ，
因 律师费并非此类诉讼 的必需支

出 ，雪莱特公司对其他损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 ， 故本院对律师费及其他损失

不予支持 。 关于雪莱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 ， 因雪莱特公司 提供的差旅费依据

皆为飞机票和 出租车车票 ，并非差旅的最经济方式 ，故本 院酌情支持 １ ００００

元差旅费 。 关于雪莱特公司 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 消 除影响 的请求 ，

因该类

案件并不涉及雪莱特公司 的名誉或商誉 ，故对雪莱特公司 的这一请求本院不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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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雪莱特案反思 ：股东诉权、滥用行为之构成与责任

因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生效的 《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了
“

股东滥用股东

权利赔偿纠纷
”

案由 ／

７ 〕本案被媒体称为该案由规定生效后第
一件股东滥用股

东权利赔偿纠纷案 ， 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诉股东滥用权利第
一

案 。
ｔ ８

 ３ 由于在诉讼

过程中 ，相关媒体对本案审理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 ， 本案在实务界产生 了较大

影响 ｉ

” 以下对本案所涉焦点问题进行展开讨论。

在本案 中
，
原告雪莱特公司是根据 《公司 法 》第 ２０ 条第 １ 、 ２ 款和第 ２ ２

条起诉被告李正辉 ，认为其在行使股东权利
——

以诉讼方式撤销原告董事

［
７

〕
在 ２００８ 年《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中

，
与《公司法》第 ２０ 条有关的案 由 主要有三项 ：

２５ １ ．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 ；
２５２ ．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 ；

２５４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 。 尤其

是前两项 ，是专门针对《公司法》第 ２０ 条的具体化 ，
很显然 ，

上述案 由安排是坚持了

“

行为 ＋

纠纷
”

的规范逻辑 ，
比较重视

“

行为规制
”

，
因此

，
法院必须衡量股东是否存在

“

滥用行为
”

。

而在 ２０ １ １ 年修订后的《 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中 ，
上述案 由 已经相应修改为 ：

“

２５ ５ ． 损害股东利

益责任纠纷
”

、

“

２５６ ．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

、

“

２５７ ．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

。

这一修改有两个变化 ： 其一 ，在规制主体方面 ，部分舍弃了主体的限制 ，
使案由 安排更具扩张

性 ；其二 ， 在规制逻辑上 ， 似乎更加重视
“

后果规制
”

，坚持了 

“

后果 ＋ 纠纷
”

的逻辑
——

“

损害

公司利益
”

虽然也可以解释为
“
一

种行为
”

，
但将其与

“

责任
”

联在
一

起表述 ，
显然更凸显了其

“

后果性
”

的
一

面 。 这也可能是因为
“

滥用行为
”

在 司法实务 中很难认定 ，
而若从后果评价 ，

看其是否
“

损害公司利益
”

，则判断标准似乎更趋客观化 ， 在司 法实务 中也比较便于把握 、权

衡 。

〔 ８ 〕 参见方菲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正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

案》 ，载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ａｌｌ ＿ｆｏｎｎ ．ａｓ

ｐ
ｘ ？ｍｅｎｕ＿ｉｔｅｍ＝ ｃａｓｅ＜ＳＥｎｃｏｄ ｉｎ

ｇ
Ｎａｍｅ＝

＆ｋｅ
ｙ＿
ｗｏｒｄ

＝ 广东雪莱特 ，
２０ 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访问 。 在笔者主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课

程中
，
第十组同学 （刘晓旭 、汤世友 、徐圆圆 、 田雨 、石丽琼 ）还专门 以

“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

纠纷
”

为题 ，
对包含此案在内的若干案例进行了详细讨论 。 参见刘晓旭等 ：

“

股东滥用股东权

利赔偿纠纷
”

（ ｐｐ ｔ）及北京大学法学院 ２０ １２ 年法律硕士学位课程论文 。

〔
９

〕 在诉讼过程 中 ，原告雪莱特公司向
一

审法院提交了 １ ２ 份媒体对相关案例进行报

道的证据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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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时
，
滥用 了股东权利 ， 因此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 而对被告之行为

是否属于股东权利滥用的认定
，
至少涉及两个 问题 ：其一 ， 被告是否在行使

股东权利 ？ 其二 ，该股东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否不正当 ，超越 了权利的界限 ？

（

一

）
股东诉权之本质 ：是否属于股东权利 范畴

《公司法》第 ２０ 条规定 ：

“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 ，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

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中

所谓
“

股东权利
”

，是否包括股东按照第 ２２ 条规定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 ？ 或言

之
，滥用

“

股东的诉权
”

是否属于
“

滥用股东权利
”

？ 这是解决本案法律适用的

前提性问题
——

如果股东的上述
“

权利行使行为
”

根本不属于
“

股东权利
”

的范

畴 ， 自无适用 《公司法》第 ２０ 条之可能 。 因此
，
需要解释被告李正辉的行为本

质
——

股权与诉权是否存在不同 ？ 股东的诉讼权利行使行为与股权本身有何

区别？

我国 《公司法 》在表述股东权利时 ，
使用了多种语词方法

——

例如 ，

“

股东

享有… …权利
”

〔
１ Ｑ

〕

、

“

股东有权
”

［
１ １

〕

、

“

股东可 以 ……
”

〔
１２

〕

、

“

股权
”

〔
１３ 〕 ……但该

法并未对股东权利 的外延做明确限定 ，并未将股东的诉权明确排除在股东权

利的范畴之内 。 那么 ，股东的诉权行使行为是否属 于股东权利行使行为呢 ？

对此
，
结合《公司法 》有关股东权利 的规定 ，

我们认为股东权利可以做如下界

定
：

其一 ，股东权利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行使或者主张的权利 。 江平 、方流芳等

认为 ：

“

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主张的权利 ， 为股东权 。

”
〔

１ ４
〕 按照 《公司法 》第 ４

条的限定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

。

〔 １０ 〕 例如 ， 《公司法》第 ４ 条规定 ：

“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

管理者等权利 。

”

〔 １ １ 〕 例如 ， 《公司法》第 ３４ 条规定 ：

“

股东有权査阅 、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 、董

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

”

〔
１ ２

〕 例如 ， 《公司法 》第 ３３ 条规定 ：

“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 ，
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

股东权利
”

；
第 １３８ 条规定 ：

“

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

〔
１ ３ 〕 例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７２ 条的有关规定 。

〔
１ ４

〕 江平 ： 《新编公司法教程 》 ， 法律出 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第 １９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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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股东权利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行使的 ，
无论是资产受益 、参与重大决策 ，

还

是选择管理者等都属于
“

面对公司
”

的权利 。 尽管第 ４ 条使用了
“

列举式的方

法
”

，

“

等
”

字意味着该条所罗列的股东权利并非
“

股东权利家族
”

的全部 ，但显

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

股东权利家族
”

的本质特征——股东权利是直接针对

公司而行使的权利 。 虽然股东权利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行使的权利 ，但其在行使

过程中
，
也有排斥他人干预的效果 ，这类似于物权的排他性 。 例如 ，股东行使优

先购买权时
，
虽然是对公司主张 ，但也可借此排除其他股东或者股东以外的人

的干预一但这种排他性功能已经是股权的衍生特性 。

其二 ，股东权利主要是实体性权利 。 在传统上 ，所谓股东权利 ，是指针对公

司而行使的权利 ，

Ｍ因此 ，多为实体性权利 。 所谓实体性权利 ，是指那些在权利

行为内容上非属诉讼法意义上的权利而言的 。 斯蒂芬 ？ 加奇认为
，
公司 的股东

有权在公司从事经营时以红利的形式从公司 的利润 中获得 自 己的份额 ，有权在

公司清算时获得
一

份财产
，
并享有成员 的所有其他利益 。

Ｕ６
〕 或言之 ，

“

股东的主

要的权利有 ： （
１

） 当公司是一个全面营业的企业时 ，向公司适当 申报红利 ， 分取

红利的权利 ； （
２

）在成员大会上表决的权利 ； （
３

） 在公司清算时 ， 在偿付债务之

后 ，接收公司 的一部分资金或者参加公司财产分配的权利
”

。
〔

１７
〕可见 ，这些权利

都是针对公司的实体性权利 。 按照《公司法》第 ４ 条规定 ，这些实体性权利主要

表现为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 。 这些实体性权利既有财产性

内容 ，又有非财产性内容 。 例如 ，利润分配请求权 、转让权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

权 、新股认购优先权 、优先认缴权、优先购买权等 自益权主要表现为财产权属

性 ；
而表决权 、知情权等共益权则主要表现为非财产权属性 ，等等 。 江平 、方流

〔
１ ５ 〕 例如 ，施天涛教授认为 ：

“

股权内容主要表现为资产上的受益权和对公司 的经营管

理权 。

”

参见施天涛 ： 《公司法论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２４３ 页

；
还可参见江平 ： 《新编公

司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第 １ ９９ ￣２００ 页 。

〔
１ ６

〕 参见 ［美 ］ 斯蒂芬 ？

加奇 ： 《商法》 ， 屈广清 、 陈小云译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２６７ 页 。

Ｄ７
〕 同上注 ，第 ２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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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甘培忠教授等大陆学者对公司法上股东权利范围之认识 ，
持

“

实体权利

说
”

，

〔
１８

〕 台湾地区学者刘连煜教授也持类似看法 ；

〔
１ ９

〕 李哲桫Ｗ 、周友苏 ■

、施

天涛切 、刘俊海＾
２３

〕

、张民安￡
２４

〕 等学者则坚持
“

混合说
”

，将公司法上法定的股东

诉权 （例如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无效及撤销诉权 、公司解散请求权 ） 也视为股东

权之范畴。 总之 ，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 ，作为实体性权利的股东权利 ，与诉讼法

中的程序性权利不同 ，当股东实体性权利遭受损害时 ，
也可 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

〔 １ ８ 〕 例如 ，
江平 、方流芳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认为 ：

“

股东权分为 自 益权与共益权 。

股东为 自 身利益而可单独主张的权利 ， 为股东 自益权 ，如 ：接受股利分配的资产受益权 、剩余

资产分配权。 股份转让权为股东作为股票所有者的权利 ，
而非股东对公司 主张的证券权利 。

股东为公司利益兼为 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为共益权 ， 如 ：股东会议出席权 、表决权 、委托投

票权 、公司账册 、股东会会议记录査阅权 、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权 。

”

上述罗列的权利 中 ，并未

包括有关诉权内容 。 参见江平主编 ： 《新编公司法教程》
，
法律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第 １９９ 

￣ ２００

页 。

甘培忠教授在其所撰教材中也以列举的方式认为 ，
股东权包括以下七种权利 ： 出席股东

会会议权和对公司重大决策问题的讨论权和表决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红利分配权 、 知情

权、股东临时会议召集请求权和提案权、股份转让权和转让福分的优先购买权 、剩余财产分

配请求权。 股东的诉权被其视为
“

股东权的救济制度
”

单独予以罗列 ，认为股东权救济制度

的具体安排
，
可 以区分为

“

公司 内部的救济程序和诉讼救济程序两种途径
”

。 可见
，他并未将

股东诉权理解为属于股东实体权利范畴之类 。 参见甘培忠 ： 《企业与公司法学》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 ，第 １６５
￣

 １ ６９ 页 。

〔則 参见刘连煜 ： 《现代公司 法》 ，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８３
￣

１８ ８

页 。

［ ２０
〕 参见李哲松 ： 《韩国 公 司法 》 ， 吴 日 焕译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２ １ ８
－ ２２２页 。

⑵ 〕 参见周友苏
：
《公司法通论 》

，
四川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００ 页 。

〔
２２ 〕 参见施天涛 ： 《公司法论》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５３ 页 。

〔
２３

〕 参见刘俊海 ： 《现代公司法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第 １ ８８ 页 。

〔２４
〕 参见张民安主编 ： 《公司法》 ，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１ 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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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原则上属依附于实体权利的程序性权利 ，是一种救济秘
２５

〕 或者公法意义上

的权利 ，

〔２６ 〕 其本身主要受《 民事诉讼法》而非《公司法》调整 。 甚至 ，
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 ，
诉权属于人权或者宪法性权利的范 畴 ，

［
２７ 〕 一些 国际组织或者国家也在

其宪法性文件中确认诉权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利类型 。
〔
２８ 〕 如此 ，则股东之诉权与

〔
２５

〕 根据相互间是否具有派生关系 ，
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 。 救济权是由 原

权派生的 ， 为在原权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的现实危险而发生的权利 ，是保护性法律关系中 的

权利 。 救济权是基于原权利而派生 出 的权利 ，其 目 的在于救济被侵害的原权利 。 如某 甲 的

房屋被乙侵占 ，
甲要求乙返还房屋的权利属于救济权 ，

甲对其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属于原权 。

（ 资料来源 ： ｈｔｔ
ｐ

： ／／ｂａ 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 ｃｏｍ／ｖｉｅｗ／４９０８０３ ． ｈ ｔｍ
，
２０ １ ２年 ７ 月１ １日访问 。 ）股东所享有

的诉权亦属救济权之范畴 ，是股东为保护其实体性权利而派生行使的权利 。

〔
２６

〕 我曾以股东知情权为例 ， 详细解释了股权的此种私权与公权并存的多重层级构

造 。 参见蒋大兴 ： 《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 ＥＩ
： 裁判逻辑 ＆规则再造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２ ￣ ４６ 页 。

［
２７ 〕 例如 ，

江伟教授等认为 ，诉权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第一制度性人权 ，
相对于其他人

权 、司法权 、行政权 ，诉权具有基础性 、绝对性和优先性 ，蕴涵着宪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和人

权的理念 ，是一种宪法性权利 。 参见江伟 、王铁玲 ：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

究》 ，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 还可参见李勇 ： 《禁止诉权滥用的宪法分析》 ，

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
２８

］ 作为一种保障性人权 ，诉权 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和 国际社会 的关注 ， 已有
一些国际

组织与国家将其宪法化 。 例如 ，
１ ９４８ 年 １ ２ 月 １０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８

条规定 ：

“

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賦予他的权利遭受侵害时 ， 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

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

”

第 １ 〇 条规定 ：

“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

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 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 的任何刑事指控 。

”

在英

国
，虽无成文宪法 ，但早在 １２ １ ５ 年《大宪章》 中正当程序条款已包含了保障公民请求国家开

展
一

定诉讼程序以解决纠纷的权利 以及要求攻击防御权利之精神 。 在美 国 ，宪法第 １４ 条修

正案关于正当程序 、平等保护的条款将获得正当司法审判的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加 以

确认和保护 。 在大陆法系 国家 ， 诸如 日本 １ ９４６ 年宪法规定 ：

“

任何人皆享有不可剥夺的去法

院接受裁判 的权利 。

”

意大利 １ ９４６ 年宪法第 ２４ 条明文规定 ：

“

全体公民都有权 自 由 地向法院

提起诉讼 。

”

联邦德国 １ ９４８ 年《德意志人民基本权利法》第 １０３ 条第 １ 款明文规定 ， 保障任何

人有请求法院裁判的权利 。 以上参见江伟 、王铁玲 ： 《论救济权的救济
——诉权的宪法保障

研究 》 ， 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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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团体性私权的股东权利差别更大了 。

其三 ，股东权利中的救济性权利 日趋普遍 。 现代公司法 日渐重视股东权中的
“

救济性权利
”

安排 ，

一些立法明确 、单独规定股东的某些救济权
一诉权 。 例如 ，

我国《公司法》在少量条款中规定了股东的程序性救济权利 ：股东请求宣告公司决

议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公司决议 ；
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

；股东请求强制查阅公

司会计账簿的权利 ；在强制收购股权时股东请求法院评估的权利 ；诉请法院判决

解散公司的权利 ；
等等 。 这些救济性权利逐渐从附属于股东权利而走向独立 ，逐

渐从程序法中的概括性安排迈向实体法的微观性安排 。 由此
，
从广义上讲 ，似乎

也可将这种
“

公法意义
”

上的诉权理解为属于
“

股东权利
”

之范畴 。 克拉克教授即

将诉讼权与表决权、资讯权并称为股东的三大权利 。
〔
２９

〕 因此 ，股东享有 的救济性

诉权就表现为两种样态一￣
“

公司法上的明示诉权
”

以及
“

诉讼法上的隐含诉

权
”

，公司法上的明示诉权越来越直接成为股东权利的内容 （见表 １
） 。 但 ，应当注

意的是 ，这种进入了公司法中的诉权 ，其在本质上仍然具有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

的混合特性
，
此与依旧保留在诉讼法等程序法中的股东诉权之性质有些差异 ，后

者主要是公法权利的性质 。 克拉克也注意到了股东诉权的两种类型所存在的特

殊性 ，他在分析股东派生诉讼和直接诉讼的差异时指出 ：

“

普通法国家已经为大型

正式的组织设计出
一

种妙趣横生和富有独创性的责任机制 ：股东派生诉讼
……股

东可以对公司 的受信托人在其个人范围内造成的损害提起直接诉讼
，
无论是作为

个人 ，还是作为一个集体… …这种诉讼 ，不像派生诉讼那样 ，不会导致公司情形下

极为特殊的程序问题 ，
所以

，
它们都留给了有关民事程序的书本和课程，３ ０ 〕



表 １ 股东诉权之类别及其权利属性


股东诉权之分类


股东诉权之基础


股东诉权之属性

公司法上的明示诉权公司法上有关股东日益成为股东权利

（进人了私法中 ）诉权的规定 （兼具公法与私法权利之性质 ）

诉讼法上的隐含诉权诉讼法上的权利属性

（ 维綱序法中 ）
｜

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规定
｜（公法权利之性质 ）

〔 ２９ 〕 参见 ［ 美 ］罗伯特 ？

Ｃ ． 克拉克 ： 《公司法则》 ，胡平等译 ，
工商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第

７０ 页 。

〔
３ ０

〕 同上注 ，第 ５３ １
￣

５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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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则我国《公司法》第 ２０ 条所规范之股东权利 ，可以解释为包括该法第 ２２

条所规范的股东诉权在内 ，此种扩张解释 ，可能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与股东权益保

护之间的平衡
，
有利于对股东恣意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约束。 按照扩张解释的逻

辑 ，

“

股权
” “

股东权
”“

股东权利
” “

股东的权利
”

可能需要适当予以区分 ，在狭义范围

上
，股权与股东雛当主要针对公司的成员性权利 ，不包括有关救济性的诉权 ；

而在

中义范围上 ，股东权利或者股东的权利 ， 可能包括狭义的成员权和广义的公司法上

及公司法以外 （诉讼法上 ）的股东诉权在内 ，即所有与股东身份相关的在公司内部及

外部的权利
；
在最广义的范围上 ，

股东的权利还包括股东享有的其他实体法上的权

利及相应的救济性权利 ，此种公司法外的实体权利和救济未必与
“

赃的身份
”

直接

相关（见表 ２
） 。 在本案中

，
法院并未对《公司法》第 ２０ 条所包括的股东权利范围进

痛释 ，似乎当獻滅条断胃赚权利
，
包括織臟的救雜权利 。

表 ２ 股东权利之范围及其演进
东权利之演进狭义范围中义范围最广义范围

（股权／股东权 ）（ 股东权利／股东 （股东的

股东权利之范
一

传统的权利 ）

一

演进权利 ）

一

演进

股东享有的公司法上的

实体性权利包含包含包含
（与股东身份相务也百也召

针对公司的颇性棚 ）



股东享有的公司法上的

救济性权利

（ 与 股 东 身 份 相不包含包含包含

关
，
如股东代表诉讼提

起权 ）




股东享有的其他法上的

实体性权利

（ 往往与股东身份不包含不包含包含

无关 ，如股东享有之债

ｎ）


股东享有的其他法上的

雌酿利不包含不包含包含
（往往与股东身份树货树甘包 白

无关 ， 如诉请人身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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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滥 用行为之构成 ：股 东诉权之行使边界

与实体性权利的行使不同 ，

“

救济性权利
”

在其行使过程 中必然引人
“

法脘

监督
”

，因此 ，

“

救济性权利
”

是否滥用的判断标准将更为复杂 。
［３ １ 〕

由于李正辉所

行使的权利为
“

救济性权利
”

，因此 ，该权利行使是否具有正当性 ，
还需参考《民

事诉讼法》 、《 民法通则 》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
综合衡量 。

在诉讼法学领域 ，近来关于诉讼权利滥用 （
Ｔｈｅ Ａｂｕ ｓ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ｉｇｈ

ｔ
，
简

称 ＡＰＲ
） 的研究 日益增多 。 但对 ＡＰＲ 的处理方式

，
各国在制度安排上仍不尽相

同 。 普通法系国家多不对 ＡＰＲ 作 明确定义 ，
但有大量 、复杂的制裁 ＡＰＲ 的判例

和被用以防止和惩罚诉讼权利滥用行为的制裁措施 ；大陆法系 国家有的对 ＡＰＲ

有一般规定或原则
，
如法国 、 比利时 、 日本及拉美国家 ；有的仅有模糊规定 ，

如意

大利 ；
还有的虽未使用

“

滥用
”

概念 ，
但制定了具体的程序规则 ，仅在需要填补法

律空白和解释具体规则时才参考各类一般条款 。
〔３ ２ 〕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 ，大多数

国家存在关于诉讼权利滥用的一般规定或基本原则 。 在大陆法系国家 ，这一基

本原则是
“

诚实信用条款
”

或者名称类似的
“

诚实
” “

公平
”“

适当
”

原则 ， 等等 。

“

滥用
”

的基本概念来源于实体法 （ 特别是财产法 ） ，禁止 ＡＰＲ 来源于法律制度

中假定存在的最髙标准
——

公正和正确的
一般价值需要 。 由于缺少具体的预

防和惩治手段 ，参考一般诚信条款可能是确定公正标准已受到侵犯和证明惩罚

ＡＰＲ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
⑶〕

在司法实务中
，对于滥用诉权的判断标准存在诸多争议。 有人主张

“

两标准

说
”

，认为滥用诉权至少包含两方面的 内容 ：其
一

，违反诉讼的 目的
，
即起诉不具有

〔
３ １

〕
甚至还有人认为 ，诉权是

一

种宪法确认的最基本的人权 ，救济性权利不存在滥用

的问题 。 现在 ， 这种争议似乎正在减少
，
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诉权存在滥用的可能 。

〔
３２

〕 参见 ［意 ］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
刘敏 、 陈爱

武译 ，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 ３３ 〕 在 ＡＰＲ领域中 ，

“

诚实信用
”

的适用方式有两种 ：其
一

， 在诉讼法中对
“

诚实信用条

款
”

作出具体规定
；
其二 ，直接适用

“

诚实信用条款
”

，
不写进程序法典。

“

诚实信用条款
”

是

填补程序规定的空 白法域的重要手段 。 因此 ，法律可能没有明确规定某种行为是滥用权利 ，

但由于其极端有害或暗示着权力的滥用或是延迟行为 ，
甚至有非法或不合理 目 的等 ，则可能

被认为是滥用行为 。 参见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 ，

刘敏 、 陈爱武译 ，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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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的利益＇ 原告对司法救济具有合法利益 ，是受理其诉讼的先决条件 ，
若无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就无从作出实体法上的判决 ，诉讼就毫无意义。 其二 ， 即使具

有合法利益 ，却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不法手段 。 诉讼手段的合法性是法律的基本

要求 。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
由于诉讼双方的利益始终是相冲突的

，任何
一方为了

达成 自己 的 目的和利益 ，
都可能滥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 。

〔？ 还有人主张
“

四标

准说＇认为要确定一项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诉权 （包括滥用股东诉权） ，需掌握四个

标准 ：第一 ，滥用诉权具有行使诉权的
一

切表征 ；第二 ，滥用诉权行为违背了诉讼

的 目的或超越了权利正当行使的界限 ；第三
，
滥用诉权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或故

意
；
第四

，滥用诉权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受到侵害 。 简言之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

具备两重性 ：滥用诉权行为的违法性和侵权性 。
〔
３５

〕 其中 ，最难判断的是后三项 内

容 。 因此 ，要衡量一项诉权行使行为的正当性 ，主要要观察其是否违背了诉讼

目 的 ，超越了权利正当行使的界限 ；
若存在此种情形 ，则需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

否存在恶意或者故意
；
以及行为在客观上是否使当事人受到了侵害 。

如同意大利学者米歇尔 ？ 塔鲁佛所说 ，大部分程序滥用案件都是对程序规

则不适当使用造成的 。 例如 ，当事人缺乏理性考虑而错误或不适当地适用程序

规则 。 当然并非任何程序过错都构成滥用 ， 如果 出现不合理的重大程序过失 ，

且严重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则该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滥用 ； 如果为 了侵

扰或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而故意滥用法律 ，则毫无疑问构成滥用 。 因此 ，我们

需要将对程序规则的一般违反 （ 可称作
“

无过错
”

或
“

合理的过失
”

） 和对程序规

则的
“

滥用
”

（如
“

恶意
”“

有害行为
”“

不当违例
”“

重大过失
”

和
“

欺诈行为
”

等 ）

区分开 。
〔
３ ６

〕按照上述标准 ，我们来判断被告李正辉的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 。

１ ？ 标准之一 ：具备诉权行使之表征

任何滥用诉权的行为首先必须是诉权行使的行为 。 被告李正辉向法院请求撤

〔 ３４ 〕 参见叶 自强 ： 《杨敏诉姚正祥滥用诉权赔偿纠纷案一滥诉的后果及行使诉权的

条件》 ，载 
ｈ ｔ〇 ）

：
／／ｗｗｗ ．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ｆｕＵｔｅｘｔ

＿

ｆｏｒｍ ．ａｓｐｘ ？Ｇｉｄ
＝

１ １７ ４６７３６７ ＜ＳＤｂ ＝
ｐｆｏ ｌ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访问 。

［ ３５ 〕 参见张晓薇 ：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规制 》 ， 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

〔 ３６ 〕 参见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比较标准》 ，刘敏、 陈爱

武译 ， 载《金陵法律评论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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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董事会决议的行为属于《公司法》第 ２２ 条规定的诉权行使行为 ，具有诉权行使的

一切表征
，此点当无疑问 。 例如

，
该行为符合起诉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 即在形

式要件上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１０９ 条的规定 ：

“

起诉应当 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

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

”

在实质要件上
，
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 １０８ 条的规定 ：

“

原

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
有明确的被告 ；有具体的诉讼

请求和事实 、理由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

２ ？ 标准之二 ：诉权行使超越了正当界限

在诉权滥用过程中 ，有关诉权行为超越了权利行使的正当界限
——不仅会

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 ，
还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 ，导致有限司法资源 的浪费 ， 因

此 ，被视为不正当行为 。 但具体如何判断该行为之不正 当性 ，则较难达成一致 。

尽管 目前在每个程序机制 中都存在
一些诉讼权利滥用的普遍观念 ，

但如何清

楚 、统一地定义
“

滥用
”

的边界仍十分困难 。

“

滥用
”
——通常被界定得极为模

糊 ：包括
“

绝对不公的程序
”“

违背诚信
”“

恶意
” “

欺诈性行为
” “

延诉策略
”

或
“

不适当的 目的
”

等诸多违反正当程序 、公正司法和诚信条款的行为 ，

〔
３７

〕等等 。

对损害公司 利益之股东诉权滥用行为及其表现 ，
还存在更大的复杂性 ，需

要观察实际案例以厘清其边界。

（ １ ） 案例统计 ：所滥用的股东权利

在司法实务中 ，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之情形纷繁复杂 ，其表现形式

非常多样 。 几乎每一种股东权利之行使 ，都存在滥用的可能 ，但不同权利行为

滥用之比重 ，仍有差异 。 总体而言 ，控制性股东的权利更容易被滥用 ，

〔 ３ ８ 〕但这

〔
３７

〕 参见 ［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刘敏 、陈爱

武译
， 载《金陵法律评论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
３ ８

〕
通常 ，控制性股东对公司 事务有较大的控制权 ， 他可 以对 以下事务进行投票 ：

（ ａ） 选举董事
；
（ ｂ ） 引起公司解散 （ ｂｒｅａｋ

－

ｕ
ｐ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 ）； （ ｃ ） 与其他公司合并 ； （ ｄ ）挤出

公众股东 （ ｃ ａｓｈ
－

ｏｕｔ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 （

ｅ
） 修改设立 证 书 （

ａｍｅｎｄｔｈｅ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 （ ｆ ） 出售公司所有重要资产 ；或者 （ ｇ ）实质性地改变公司 的性质及公众股东的

利益 〇Ｐ 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ｃ
，

ｎｓＩＮＣ．ｖ ＿ＮｅｔｗｏｒｉｃＩｎｃ
．

，
６３７Ａ ．２ｄ３４

，

４３ （ Ｄｅｌ
．
１ ９９４

） ；
Ｓｅｅａｌｓｏ

Ｗ ｉｌ ｌｉ ａｍｓ ｖ ．Ｇｅｉｅｒ
，
６７１Ａ ．２ｄ １ ３６８

，
１ ３８ １ｎ ．２８ （ Ｄｅｌ ．１ ９９６ ）

．Ｑｕｏ ｔｅｄｆ ｒｏｍＳｔｅｐｈｅｎＡ ．
Ｒａｄｉｎ

，

Ｔｈｅ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Ｒｕｌｅ ：Ｆｉ
ｄｕｃ ｉａｒｙ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ｒｐｏｒ

ａ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
Ｗｏｌ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
，
２００９

，
ｓｉｘ ｔｈｅｄ ．

ｐ ．１ １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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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非控制性股东的权利没有滥用之可能 。

截至 ２０１ ３ 年 １２ 月
，
以

“

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

发现中国法皖网有案例 ３３ ９ 个 ，北大法宝有 ４０ 个 ，法制网数据库有 ６ 个 ， 其他

网络案例 （百度 ） 约 ３０个 ；
以

“

滥用股东权利
”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
发现北京法院

网共有 ７９ 篇 ，北大法意中国裁判文书库共有 １２４３ 条 ；
以

“

控制股东
”

为关键词

在北大法宝搜索
，
得到文献 １〇〇篇

，
在北大法宝条文搜索

“

《公司法》第 ２０ 条
”

得

到案例 ５３９ 个 。 经过筛选 ，共得到有效案例 ５３ 个 。

［ ３９ 〕 在 ５３ 个案例中
，
排除诉讼

请求不明的案子 ，筛选出 ４３ 个案例进行分析 。 我们可 以对滥用股东权利之行

为 ，进行初步的类型化处理 。 结果发现 ，在被诉的案件中 ，涉及的滥用股东权利

行为主要表现为滥用表决权、经营权
，
分别 占到 １ ３ ． ２％ 和 １ ８ ． ９％

，滥用诉权的

只有
一例 。 可见 ，滥用诉权的行为在《公司法 》第 ２０ 条的实施过程中似乎并不普

遍 。 另外
，
有意思的是

，
大约有 ４０％的案件未明确滥用了何种权利 （见表 ３

） 。
〔剛

表 ３ 滥用权利类型及数据

单位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

有效Ｎ／Ａ２３ ． ８３ ． ８３ ． ８

表决权７１ ３ ． ２１ ３ ． ２１ ７ ． ０

经营权１０１ ８ ． ９１ ８ ． ９ ３５ ． ８

诉权１１ ． ９１ ． ９３７ ． ７

未明确２ １３９ ． ６３９ ． ６ ７７ ．
４

未行使股东权利１ １２０ ． ８２０ ． ８９８ ． １

转让权１１ ． ９１ ． ９１ ００ ．
０

合计５３１ ００ ． ０１００ ． ０

在法院判决未明确权利类型时 ，
我们推测 ，法院可能暗示股东滥用了

“

事实

［Ｍ
〕 有关数据材料参见岳苏萌 ： 《公司利益分析》 ，北京大学 ２０ １ ３ 级法学硕士《企业与

公司法专题 》课程 ＰＰＴ 。

〔４０
〕 有关数据材料参见张冠驰 ： 《滥用股东权利 ：理论 、规范与实证 》 ，

北京大学 ２０ １ ３ 级

法学硕士《企业与公司法专题》课程报告 ＰＰ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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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控制权
”

， 因此 ，可以通过观察 在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
，
未明确权利

类型的比例高低 ，来判断这种揣测是否正确 。 若在该种情形下 ，未明确权利类

型的比例更髙 ，则可推定法院实际上在映射股东所滥用的是控制权。 实证数据

证明了这猜测——在存在控股关系之情形中 ，
有 １４ 个案件未明确是滥用了何

种股东权利
，
远髙于不存在控制关系之情形 （见表 ４

）



＊ ４


计数列 Ｎ％

是否控股何种权利经营权２２５ ． ０％

诉权 １１２ ． ５％

未明确２２５ ． ０％

未行使股东权利３３７ ． ５％

否何种权利１７ ． １％

表决权１７ ． １％

经营权３２１ ． ４％

未明确５３５ ． ７％

未行使股东权利４２８
．
６％

是何种权利１３ ． ２％

表决权６１９ ． ４％

经营权５１６ ． １％

未明确 １ ４４５ ． ２％

未行使股东权利４１２ ． ９％



转让权


１



３ ． ２％

当然 ，另需讨论的是
， 《公司法》第 ２０ 条所谓滥用股东权利的主体是否仅仅

限为控制性股东？ 小股东有无可能滥用股东权？ 答案是肯定的 。 虽然 ，
在传统

公司法上 ，股东权利滥用行为主要是大股东或者控制股东所为
，
小股东仍存在

〔４ １ 〕 有关数据材料参见张冠驰 ： 《滥用股东权利 ：
理论 、规范与实证》 ，北京大学 ２０ １３ 级

法学硕士 《企业与公司法专题》课程报告 Ｐ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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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股东权利之可能 。 这是因为 ：其一 ，小股东有可能透过某种方式掌握了公

司事实层面的控制权
，
从而转化为在某一时间 、某一事件上的

“

有权股东
”

。 例

如 ，在符合解散诉讼之情形 ，小股东利用大股东不愿解散公司之心理 ，
事实上控

制着公司解散的节奏 、存在压迫公司或大股东 以不合理髙价收购其股权之
“

控

制权
”

。 或者
，股东投票对公司决议可能存在边际影响

——

在大股东或者控制

股东因需回避表决而不能正常投票 、或争议双方势均力敌而持有微小表决权 的

小股东可能一跃成为拥有关键投票权的
“

权势人物
”

。 其二
，
任何权利都可能滥

用 ， 即使未掌握控制权
，
少数股东所拥有的权利也存在滥用之可能 。 也正是因

为这一原因 ，

一些学者认为 ，不仅仅是大股东 ，少数股东也存在信义义务 。 传统

判断股东承担信义义务的方法完全忽略了小股东也有可能以不太明显、不太普

遍的方式影响公司董事或髙管 、公司决策 ，

〔
４２

〕 包括以 昂贵的代理权之争或令人

尴尬的公关活动 、

“

讹诈 、敲竹杠
”

等方式相威胁 。

（ ２ ）案例统计 ：所损害的公司利益

在上述案例统计过程中 ，我们发现对于被损害的公司利益类型也存在诸多

不同的认识 ，可以分为以下 四类 ：
１ ． 变更公司 目的 ，掠夺公司机会 ；

２ ． 变更公司

存续 ；
３ ． 减损公司财产

；

４
．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 相关案件数量如 图 １ 所示 ，其

中 ，对公司利益损害最多的是减损公司财产
，
占据 ３４ 个案例 。

〔
４３

〕可见 ，法律对公

司利益之维护 ，主要应侧重于财产性利益的完整性 。 但在股东滥用诉权之情

形 ，可能不仅仅会损害公司的财产利益 ，
还有可能损害公司的人格利益 ，只是在

案例实践中 ，较少见到此种现象 。

（ ３ ）滥用行为之边界 ：滥诉与败诉

我国 《公司法》第 ２０ 条要求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 ，
必须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 因此 ，被告李正辉先请求撤销董事会决议而后又撤

诉的行为 ，是否构成股东权利的滥用 ，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 了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如同原告所指责 的那样 ，若被告李正辉在起诉时 ，
没

〔
４２

〕
ＳｅｅＩｍａｎＡｎａｂｔａｗｉ＆Ｌ

ｙ
ｎｎＳｔｏｕｔ

ｆ
Ｆ

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Ｄｕｔｉｅｓ ｆｏ 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ｈａｒｅｈｏ ｌｄｅｒｓ
，

＾^

Ｂｏａｒｄｏ ｆ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ｏｆＬｅｌａｎｄＳ ｔａｎｆｏｒｄＪｕｎｉ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 
Ｍａｒｃｈ

，
２００８

，

６０

Ｓ ｔａｎ ．Ｌ ．Ｒｅｖ ．１ ２５５ ．

〔
４３〕 有关数据材料参见岳苏萌 ： 《公司利益分析》 ，北大 ２０１ ３ 级法学硕士 《企业与公司

法专题 》课程 ＰＰ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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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公司财产
■ 为掠夺公司会改变经营細

３ ４

图 １ 损害公司利益案件统计

有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 ，
甚至最终败诉 ，

是否属 于股东诉权之滥用呢 ？

对此 ，尤需特别厘清——
“

败诉
”

不等于诉权滥用 。 虽然 ，被界定为滥用诉

权者通常不可能胜诉 ，
但败诉不

一

定意味着滥用 了诉权 。 民事诉讼为两造对抗

之诉讼 ，对抗的结果极有可能是
一

胜一负 ， 因此 ，在 民事诉讼领域 ， 是
“

允许败

诉
”

的 。 这是因为 ，
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权是掌握在法院而非原告当事人身上 。

若不许败诉或败诉即构成诉权滥用 ， 则原告只能胜诉 ，这无疑十分荒唐 。 所以 ，

原告提起诉讼未必
一

定能获胜 ， 不能获胜乃
“

兵家常事
”
一－不能将所有原告

“

败诉的起诉行为
”

都视为滥用权利 。 原告之败诉行为可能系主观认识错误 （ 如

对法律关系判断有误 ， 或者对法律理解有误 ，对事实理解有误 ） 造成 ，
也可能是

客观证据不足造成 。 单纯地出 现这两种行为 ， 并不需要 以滥用诉权进行规

制 ，
程序法安排了其他机制来约束这种

“

主观恶性有限
”

的行为
——

为约束原

告的随意起诉行为 ，法律往往通过令败诉者承担全部诉讼费等方式 ，
促使其

在决定起诉时 ，谨慎为之 ， 防止或者减少
“

起诉败德
”

现象发生 。 只有那些恶

意提起并给被诉当事人造成损 害的败诉行为 ， 才有可能会被归为滥用诉权的

行为 。

因此
，在本案 中 ，

当原告雪莱特公司仅仅以李正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

起撤销之诉 ，未正确行使《公司法 》第 ２２ 条规定赋予的股东权从而构成滥用的

主张
，难 以成立 。 股东按照 《公司法》第 ２ ２ 条的规定提起撤销之诉 ，是以股东个

人视角为基础
——只要股东认为该董事会决议违反 了有关规定即可 ，

而不需要

以董事会决议
“

事实
”

上违反了有关规定为要件 。 若董事会决议事实上未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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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则法院可通过判决提诉之原告败诉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惩罚 。 否则 ，

即是将一切败诉行为混同与诉权滥用了 。

３ ． 标准之三 ：滥用诉权者之主观 目的

在我 国 ，学界通说认为 ， 滥用诉权行为人在主观 目 的上通常有恶意或者故

意
——

程序法律被滥用不仅包括违反法律 自身
，还包括为了不当 目 的而使用程

序法 。 这种现代方法更易于研究程序规范的本质
，
既可以从规则适用是否合法

的角度 ，也可以从其是否符合正义性的角度来很好地理解 。

“

公平
”

、

“

正确
”

、

“

忠实
”

等并不与
“

合法
”

相一致 ，

“

滥用
”

也并不必然违法 。
〔
４４

〕然而
，
对 ＡＰＲ 行为

者在实施滥用行为时 ，主观心态如何？ 不同国家的处理立场存在差异 。

法国等国家特别强调主观要件 ，通常认为滥用行为应是欺诈的结果 ， 或者

是一种与欺诈相当的重大过失导致的 （相当于欺诈的重大过失 ） 。 因此 ，在程序

运行过程中
，
若仅出现简单错误或轻微疏忽 ，则不足以构成滥用尸

５
〕意大利也有

类似情况 ，其民事诉讼法典第 ９６ 条规定 ， 当事人在诉讼和反驳过程中不得有恶

意或重大过失 。 其他大陆法国家也采类似模式 ，它们对 ＡＰＲ行为的处理都要求
一定的主观状态 。

〔
４６ 〕例如

，

日本学者认为 ，滥用诉讼权利是指违背对方当事人的

信义
，
专门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 目的行使权利的行为 。

〔
４７

〕

〔
４４

〕 参见 ［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 的滥用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刘敏 、陈爱

武译 ，载《金陵法律评论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
４５ 〕 例如 ，学者认为 ，在法国 ，起诉和反诉都能构成滥用权利 ， 其衡量标准取决于当事

者主观上是否有恶意 ，或者相 当于恶意的严重过失 。 在法国 民事诉讼法中 ， 明确要求起诉须

具有
“

合法的利益
”

， 即要求起诉方必须具有实体法上的正当理由
，
如果没有这

一

理 由
，
而且

诉讼的结果是败诉 ，那么就构成对诉讼权利 的滥用 。 参见叶 自 强 ： 《杨敏诉姚正祥滥用诉权

赔偿纠纷案


滥诉的后果及行使诉权 的条件》 ， 载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ｆｉｊ ｌｌｔｅｘｔ
＿

ｆｏ ｒｍ ．

ａｓｐｘ ？Ｇｉｄ 
＝

１ １ ７４６７３６７
＜
Ｓ？ｂ

＝

ｐｆｉｉ ｌ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月２２日 访问 。

〔
４６ 〕 参见 ［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 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刘敏、陈爱

武译 ，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
４７

〕 参见叶 自强 ： 《杨敏诉姚正祥滥用诉权赔偿纠纷案一滥诉的后果及行使诉权的

条件》 ，载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

ｆｏｒｍ ？ 肪ｐｘ？Ｇｉｄ
＝

 １ １７４６７３６７ ＜ＳＤｂ 
＝

ｐｆｈｌ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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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国家 ，这种主观状态被认为与 ＡＰＲ没什么关系 （ 如德国和
一

些拉

丁美洲国家的法律规定 ， 比利时也否认任何主观思想与 ＡＰＲ 的关联 ） 。
〔 ４８ 〕在普

通法系国家 ，定义一项程序滥用行为也并不需要明确的主观条件——ＡＰＲ 更多

地以
“

客观
”

标准为基础进行评定 。
一般而言 ，违反正当程序之滥用行为并不需

要主观方面的条件 。 可见 ，尽管大多数国家都认为 ，
程序滥用者的主观状态具

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行为者的主观状态与 ＡＰＲ 的实际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各

不相同 的 。

〔４９ 〕

但在权利或者诉权滥用案件 中 ，任何主观意图都是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或者推导出来的 。 因此 ，
二审法院正是从被告李正辉在撤销董事会决议诉讼中

的某些矛盾行为中 ，推断其行使诉权的主观 目 的具有不正当性
，
进而支持了原

告对其滥用诉权的主张——二审法院认定李正辉滥用权利
，
其根本原因是李正

辉的前后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 。 李正辉的辞职报告明确提 出请求辞去董事和

副总经理职务 ，却又在其后董事会决议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 ，提起撤

销该决议的诉讼并又在诉讼中撤诉
，
其行为不断反复 、前后矛盾 ，诉讼行为与诉

讼外行为效果相悖 ，
由此

，
法 院推定其诉讼的 目 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的正

当诉讼 目 的 。 这一推理在总体上能够成立 ，
但对于一个人为何不可

“

出尔反

尔
”

、修改 自 己的决策行为 （ 辞职与继续任职 ） 未做更深人说明 ，按照 目前二审法

院的逻辑 ，当事人的决策行为必须十分理性 ， 否则 ，
在做 出决策后 ，

如果又因某

种原因
“

两害相权取其轻
”

而修改其决策 ，或者甚至抛弃原来 的决策时 ，则可能

会构成权利滥用
——

这仍需在不同案件中检验判断 。

根据当事人之行为推断诉讼意图 ，禁止不诚信的诉讼在国外也有案例 。 例

如
，
日本有判例认为 ， 曾经是某有限公司实质上掌权人的原董事 ，把他的股份份

额转让给他人后 ，却不尽快召开董事大会作出承认转让的决议
，

一直抱消极态

度。 可是后来他企图恢复对该公司的支配权 ，竟提起承认转让决议不存在的确

认之诉 ，这对受让人来说是极其缺乏信义 ， 而且道义上也是无法承认的 。 所以

（
４８ 〕 参见 ［意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比较标准 》 ，刘敏、陈爱

武译 ，载 《金陵法律评论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４９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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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此种诉就是诉权的滥用 ，是不合法 的 （最髙法院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的判

决） 。

撕

（
三

） 滥用股 东诉权损害公司利益之赔偿责任

为遏制 ＡＰＲ
，
可以通过立案程序严格审査 、诉讼费由 滥权者负担、令滥权者

承担赔偿责任 、确认滥权行为无效等多种方式实现共同治理 。 但无论 以何种形

式进行 ，使用最多 、范围最广的是对滥权者施 以金钱制裁——主要又包括三种

形式 ：其一 ，对被侵害方承担赔偿责任 ；其二 ，负担诉讼的有关费用 ； 其三 ，对滥

权者进行罚款 。

按照传统侵权法理念 ，滥用诉讼权利可被视为侵权 。 受侵害方有权就对方

滥用权利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尸 这可能是损害赔偿的实体法观念渗透进程序

领域的结果 ， 即侵权造成损害 ，损害以有害行为为前提。 当然 ，受害方有义务证

明 自 己因对方的滥用行为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
这种损失是可以以金钱衡量

的
，
其他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损失 （如时间拖延、 机会利益 的丧失 ） 则不在赔偿

之列 。
〔
５２

〕

在我国 ，滥用诉权者对受害人承担的为诉讼所支付的金钱方面的赔偿责

任 ，其范围应包括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和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的

隐性经济开支 。 根据我国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 ，律师费用由各方当事人 自行负

担 ，但如果法院认定一方当事人因为滥用诉权而导致对对方当事人侵权成立的

话
，受害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因作为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而由滥

用诉权方负担 。 至于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其他的隐性经济开支则由法官根据

具体情况予以判定数额 。 滥用诉权者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源于滥

用诉权者对受害人的名誉权的侵害 。 法官可 以根据具体的侵害程度而责令滥

用诉权者用金钱补偿的方式赔偿受害方 。 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 ，法官可以要

〔
５０ 〕 参见叶 自强 ： 《杨敏诉姚正祥滥用诉权赔偿纠纷案——滥诉的后果及行使诉权的

条件 》 ，载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ｆｕｌ ｌｔｅｘｔ＿ｆｏｒｍ． ａｓｐｘ ？Ｇｉｄ
＝
 １ １７４６７３６７ ＜ＳＤｂ 

＝

ｐｆｈｌ
 ，
２０１ ４年１ １

月 ２２ 日访问 。

〔
５ １ 〕 参见席刚 ：

《滥用诉权致人损害的认定及处理模式拟制》
，
载《法律适用》 １ ９９８ 年第

７ 期 。

〔５幻 参见 ［ 意 ］ 米歇尔 ？ 塔鲁佛 ： 《诉讼权利的滥用 ： 程序正义的 比较标准》 ， 刘敏 、陈爱

武译 ，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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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滥用诉权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恢复名誉 。
〔
５３ ］

在本案有关赔偿范围 中 ，

二审法院基本坚持了上述处理原则 ，认为雪莱特

公司称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经济损失 １ ３０２５６ 元 ，
其中律师费 ８＿元、

差旅费 １７０２６ 元 、其他损失 ３ ３０５０元 ， 因律师费并非此类诉讼的必需支出 ，
雪莱

特公司对其他损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 ，故法院对律师费及其他损失不予支持 。

关于雪莱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 ， 因雪莱特公司提供的差旅费依据皆为飞机票和

出租车车票 ，
并非差旅的最经济方式 ， 故法院酌情支持 １＿元差旅费 。 关于

雪莱特公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请求 ，
因该类案件并不涉及雪莱特

公司的名誉或商誉 ，故对雪莱特公司的这
一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 可见 ， 当事人的

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不仅取决于在立法上是否对赔偿责任做出规定
，
还取决

于当事人是否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项损失的存在 ，
也取决于法院对

“

具体有

证据的支出
”

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裁量 例如
，
支出应当满足

“

经济性
”

的要求 。

四 、结论

在公司法上
，
我们对股权的理解往往 习惯于将其解释为实体性权利 ，但股

东权利 日益呈现出复杂的结构 、越来越 多地包含两层内容——实体性权利 （狭

义股东权 ） 与救济性权利 （股东诉权 ） 。 实体性权利多直接在公司法中予以安

排 ，而救济性权利可能在公司法中以相对独立的权利形态出现 （ 例如
，
股东代表

诉讼权 ） ，
也可能在公司法及其他程序法中隐含存在 。 例如 ，利润分配请求权在

公司法中隐含存在 。 再如 ， 股权转让侵权时
，
有关股东之诉权可能在民事诉讼

法中隐含存在 ，公司法并不对此种诉权做出专门安排。 公司法中明示的股东诉

权兼具私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的属性 ， 而民事诉讼法中隐含的股东诉权
，
则属于

公法层面的救济权范畴 。

公司法理论界在讨论股东权利滥用问题时 ，
倾向于将被滥用的股东权利局

限于实体性权利 。 例如 ，有关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讨论 ， 多与股东滥用实体性

权利相关 。 雪莱特公司案表明 ， 股东所拥有的程序性救济权也存在滥用的可

能 ，但该种权利何时构成滥用 ，有关立法并无明确规定
，
需要在司法实践 中 ，

结

［５３ 〕 参见张晓薇 ：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规制》 ，载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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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侵权法的规定 ，整理相关经验。

总之
，
雪莱特公司案在如何界定股东滥用诉权方面较具典型性和示范性 ，

在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纠纷中 ，
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用权利的行

为 、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 ，更要重点考察其行使权利的背景、客观方式和

结果 ，通过外化的行为推定其 目的从而准确界定权利滥用的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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